
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政府

关于天水市麦积区2024年财政

决算（草案）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

2024年，全区财政工作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全力保障重点支出，财政运行总体平稳有序。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2024年区级财政决算草案报告已经编制完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财政决算情况

（一）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全区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135692万元，为预算151658 万元的89.47%，同比下降3.29%，减收4619万元。地方财政支出完成508047万元，为预算634988万元的80%，同比减少5.83%。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58653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3296万元，为预算65097万元的97.23%，同比增加1.56%，增收975万元；上级补助收入382994万元；上年结转11269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222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255万元；其他资金调入2452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1205万元；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转贷收入1256万元；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转贷收入5292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8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586532万元，为预算570327万元的102.84%。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9092万元，为预算551559万元的83.24%；专项上解支出8564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11292万元；区域间转移性支出1053万元；年终结转资金106531万元。年终收支平衡。

收入分税种完成情况是：

增值税9639万元，为预算12500万元的77.11%；

企业所得税2359万元，为预算3720万元的63.41%；

个人所得税1279万元，为预算1400万元的91.36%；

资源税119万元，为预算250万元的47.6%；

城市维护建设税2018万元，为预算2700万元的74.74%；

房产税5752万元，为预算5000万元的115.04%；

印花税2040万元，为预算2245万元的90.87%；

城镇土地使用税6791万元，为预算6000万元的113.18%；

土地增值税2178万元，为预算3000万元的72.6%；

车船税2636万元，为预算2700万元的97.63%；

耕地占用税7949万元，为预算2200万元的361.32%；

契税6726万元，为预算7700万元的87.35%；

环保税112万元，为预算135万元的82.96%；

专项收入8098万元，为预算5800万元的139.62%；

行政性收费收入1037万元，为预算1233万元的84.1%；

罚没收入2702万元，为预算5204万元的51.92%；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1733万元，为预算3233万元的53.6%；

捐赠收入40万元，为预算74万元的54.05%；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4万元，为预算3万元的133.33%；

其他收入84万元。
支出分科目完成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0418万元，为预算49558万元的61.38%；

国防支出82万元，为预算82万元的100%；

公共安全支出14935万元，为预算18183万元的82.14%；

教育支出91758万元，为预算106223万元的86.38%；

科学技术支出4236万元，为预算5642万元的75.08%；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9905万元，为预算12328万元的80.3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2647万元，为预算93685万元的88.22%；

卫生健康支出28177万元，为预算35206万元的80.03%；

节能环保支出9090万元，为预算15441万元的58.87%；

城乡社区支出37644万元，为预算45153万元的83.37%；

农林水支出108148万元，为预算129980万元的83.20%；

交通运输支出7704万元，为预算10908万元的70.63%；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767万元，为预算1029万元的74.54%；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769万元，为预算850万元的90.47%；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312万元，为预算362万元的86.19%；

住房保障支出19579万元，为预算26165万元的74.83%；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421万元，为预算1767万元的80.42%；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7015万元，为预算8557万元的81.98%；

其他支出505万元，为预算524万元的96.37%；

债务付息支出3968万元，为预算3968万元的100%；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2万元，为预算12万元的100%。

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完成101016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157万元，为预算10000万元的71.57%，同比下降62.25%，减收1180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659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37914万元；上年结转收入2935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量完成101016万元，为预算103801万元的97.32%，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8913万元，为预算80547万元的60.73%；调出资金222万元；债务还本支出9947万元；待偿债再融资专项债券结转10300万元；年终结转资金31634万元。年终收支平衡。

支出分科目完成情况是：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0万元，为预算227万元的22.03%；

城乡社区支出19702万元，为预算39860万元的49.43%；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9201万元，为预算10373万元的88.7%；

其他支出11625万元，为预算21752万元的53.44%；

债务付息支出8302万元，为预算8302万元的100%；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33万元，为预算33万元的100%。

3.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70185万元，为预算79879万元的87.86%。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7797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2388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84211万元，为预算86119万元的97.78%，同比增长4.55%。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0471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3740万元。当年收支结余-14026万元。年终滚存结余14902万元。批准预算后，受全区重大项目实施形成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全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在批准预算79879万元的基础上减少9694万元，达到70185万元。另外，受全区重大项目实施形成的失地农民一次性养老支出及上解个人账户结余减少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在批准预算86119万元的基础上减少1908万元，达到84211万元。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完成807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9万元，为预算30万元的130%，同比增长44.44%，增收1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38万元；上年结余53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量807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42万元，为预算41万元的102.44%；调出资金255万元；年终结转510万元。年终收支平衡。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支出总量决算数和支出调整预算数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是区人大常委会于2024年12月22日批准调整预算后，受客观因素的影响形成。

关于一般公共预算。受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上级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减等因素的影响，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在调整预算570327万元的基础上增加16205万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达到586532万元。

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受本级收入、上级补助增减等因素的影响，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量在调整预算103801万元的基础上减少了2785万元，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量达到101016万元。

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受上级补助增减等因素的影响，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量在调整预算806万元的基础上增加了1万元，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量达到807万元。

二、上年结转资金使用情况及年终结转结余资金情况

（一）上年结转资金。上年结转资金14258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11269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29355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530万元），在2024年度由各单位按照原用途继续使用。

（二）年终结转资金。年终结转资金13867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10653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3163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510万元），主要为各部门单位项目结转资金，在下年度预算执行中继续按原用途管理使用。待偿债再融资专项债券结余10300万元为上级下达的专项债券偿还隐性债务，按规定在下年度继续按原用途支付。

三、预算调整情况

根据《预算法》的有关规定，及时将符合预算调整的事宜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2024年两次报请区人大常委会对财政预算进行了调整。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将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调整为570327万元，支出预算总量调整为57032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51559万元，债券还本支出11292万元，上解支出7476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总量调整为103801万元，支出预算总量调整为103801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83389万元，调出资金165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0247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调整为806万元，支出总量调整为806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41万元，调出资金223万元，结转下年542万元。

四、转移支付资金（直达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2024年上级下达转移支付资金40006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37324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34514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2810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2659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238万元。
对上级下达我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结算补助收入、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固定数额补助收入等财力性转移支付，按要求统筹安排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等三保支出和民生领域等重点支出。其余具有专项性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全部按资金管理办法和使用要求专款专用。

调整预算后，上级未下达新增直达资金，全年直达资金总量为150385万元（含2023年3170万元）。在直达资金的管理上，区财政局按照政策要求及时分解下达拨付，并加强资金监管，确保直达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切实发挥直达资金效益。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
2024年，上级下达地方政府债券额度54411万元（新增债券26238万元、再融资债券28173万元），其中：一般债券16497万元（新增债券7838万元、再融资债券8659万元），专项债券37914万元（新增债券18400万元、再融资债券19514万元）。全年共偿还政府债务7194万元。

截至2024年底，全区纳入政府性债务系统管理的政府债务余额为604673万元（一般债务126372万元、专项债务478301万元）。上级核定我区政府债务限额为610248万元（一般债务131213万元、专项债务479035万元）。全区政府债务余额在核定的限额以内，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六、预算周转金及预备费使用情况

2024年预备费年初预算4300万元，预算执行过程中安排区应急局救灾物资等517万元，其余按照规定安排使用。全区没有财政预算周转金。
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预算执行中，经提请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861万元，主要安排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

八、主要工作措施

（一）积极组织财政收入。直面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持续加强分析研判和预期管理，努力挖潜增收，堵塞征管漏洞，稳住税收收入“基本盘”。深挖非税收入增收潜力，有效盘活行政事业性闲置资产，确保非税收入应收尽收、应缴尽缴。全年实现税收收入10.73亿元、非税收入2.84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分别完成6.33亿元、7157万元、7.08亿元、39万元。

（二）积极争取转移支付。认真研究政策，加强项目储备，主动沟通对接，全力向上争取。全年争取到位各类资金40.98亿元，较上年增加2690万元，增长0.66%。其中：争取增发国债资金1.57亿元，实施项目5个，增强了防灾减灾能力；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31亿元，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了消费增长；争取专项债券资金1.84亿元、一般债券资金7838万元，实施项目10个，有效拉动了投资；争取再融资债券资金2.82亿元，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减轻了财政运行压力。

（三）坚决兜牢民生底线。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决兜牢 “三保”底线，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全年实现“三保”支出22.04亿元（保基本民生7.29亿元、保工资14.15亿元、保运转6004万元）。投入社保资金9.37亿元，确保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特困人员补助、就业补助资金按时足额发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投入卫生健康资金3.52亿元，用于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药物制度改革等支出，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四）全力保障重点支出。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和激励作用，争取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及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财政补贴资金1.06亿元，累计兑付“两新”业务9381万元，有效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消费增长和推动技术升级改造。投入城市更新资金5.06亿元，支持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城市内涝治理、保障性安居工程和道路建设等，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大力支持“强科技”行动，全年实现财政科技支出4236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0.92%，超考核规定0.04个百分点。持续加大生态环保投入，全区生态环保污染防治支出1.39亿元，有力支持了渭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大气污染防治。加力支持其他重点领域支出，教育、农林水支出分别完成9.18亿元、10.81亿元，支出进度达到省市考核要求。

（五）全面深化财政改革。制定《麦积区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麦积区区属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整合升级方案》和墨园印刷厂、北顺农机公司、林果品开发公司3个“一企一策”改制方案，巩固提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成果，持续深化推进区属国有企业改革。依托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成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形成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的闭环机制，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监督各环节有机融合。全年申报绩效目标4828个，其中3206个实行绩效目标完成和预算资金执行“双监控”，对2024年度强科技奖补资金进行重点绩效运行监控，对24家单位、17个项目和6个镇分别开展部门整体评价、重点评价和财政运行综合评价。

（六）大力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坚持控增量与消存量并举，严格政府债务限额和预算管理，用好用足地方政府债券和新增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政策，全年共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息1.9亿元、平台公司债务本息1.27亿元，化解政府隐性债务3.42亿元，全区政府债务控制在安全合理区间。有力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化险工作，持续压降不良贷款存量，严控不良贷款增量，全年累计清收和化解不良贷款11.97亿元。不断加强地方类金融机构监管，深入推进十大行业专项整治。制定印发《麦积区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全面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全区金融生态持续向好。  

（七）持续加强财会监督检查。印发《天水市麦积区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实施方案》，实施赋能提升“三大工程”，建立协同联动“六类机制”，财会监督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坚决履行财政部门监督主责，切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以开展专项检查为抓手，全面推进财会监督工作，加强对财政、财务、会计管理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有序稳妥一体推进财经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对区农业农村局等35家预算单位、2家区属国有企业和2家代理记账机构开展了财会监督专项检查。

（八）持续加大投资评审和政府采购力度。严把财政投资评审尺度，综合运用工程量核算、适用定额和费用文件审查、现场踏勘、市场调研等手段，努力节约财政资金。全年完成评审项目106个，审减1255万元，审减率8.16%。其中：完成概算审核项目102个，审减1194万元，审减率8.05%；完成预算审核项目4个，审减61万元，审减率11%。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年”活动，全面推动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对1家招标代理机构进行了行政处罚，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强化政府采购闭环管理，确保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全年完成政府采购总额1.83亿元，节约财政资金193万元。
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政府

2025年8月12日




